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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资格 

1.投标供应商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

自然人（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文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0 年的年度财务状况报

表或基本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若供应商新注册的，则提供成立至今的月或季度财务

状况报表；提供资信证明的供应商须附开户许可证）；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

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

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

函）；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

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

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采购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

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声明函）； 

4.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提供声明函）； 

5.投标供应商须具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 

6.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不得超过 2 家单位，并提供联合体投标协议

书原件，联合体投标的需指定牵头人，联合体各方均须具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联

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

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7.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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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说明 

1.本项目为：国家税务总局连平县税务局机关食堂食材配送服务。 

2.采购预算： 7,833,600.00 元，按实际需求配送发生金额结算。 

3.人数（预算组成）：计划就餐人数 204 人，计划就餐 480 天，每人每天 80 元。 

4.实际就餐人数、实际就餐天数及食材数量金额按实际发生日计算，每月结算一次。 

5. 本项目要求中所出现的设备、工艺、材料或参照的品牌仅为方便描述而没有限制

性，供应商可以在其提供的文件资料中选用替代标准，但这些替代标准必须优于或相当

于本用户需求书的标准。 

6. 本项目的要求中，凡标有“★”的条款为必须完全满足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如

有一项带“★”的条款未响应或负偏离，将按无效响应处理。 

7. 若所投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的，则供应商必须提供国家强制性

节能或环保产品进行响应，并提供该产品强制性节能或环保产品认证证书，否则视为无

效响应。 

三、采购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下列产品为常用产品，供货时将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1、食堂食材副食品类 

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质量等级 单位 备注 

1 大米 定制包装 公斤  

2 小麦 定制包装 公斤  

3 黑米 定制包装 公斤  

4 花生油 定制包装 桶  

5 食盐 定制包装 公斤  

6 面粉 定制包装 公斤  

7 薯粉 定制包装 公斤  

8 面饼 订制 公斤  

9 鸡蛋 散装 公斤  

10 咸菜 散装 公斤  

11 酸菜 定制包装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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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萝卜丁 定制包装 公斤  

13 黄豆 散装 公斤  

14 老抽 定制包装 升  

15 榨菜 定制包装 公斤  

16 榨菜丝 定制包装 公斤  

17 白糖 定制包装 公斤  

18 生抽 定制包装 升  

19 梅菜 散装 公斤  

20 蚝油 定制包装 升  

21 生粉 定制包装 公斤  

22 盐焗鸡粉 定制包装 公斤  

23 眉豆 散装 公斤  

24 花生米 散装 公斤  

25 红薯 散装 公斤  

26 腐竹 散装 公斤  

27 片糖 定制包装 公斤  

28 味精 定制包装 公斤  

29 豆豉 定制包装 公斤  

30 白醋 散装 升  

31 红豆 散装 公斤  

32 豆瓣酱 定制包装 公斤  

33 绿豆 散装 公斤  

35 黑豆 散装 公斤  

36 木耳 散装 公斤  

37 海带 散装 公斤  

38 白菜干 散装 公斤  

39 冬菇 散装 公斤  

40 红枣 散装 公斤  

41 紫菜 散装 公斤  

42 菜脯 定制包装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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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茶树菇 定制包装 公斤  

44 灵芝 定制包装 公斤  

45 霸王花米粉 定制包装 公斤  

46 罐头 定制包装 箱  

47 柴鱼 定制包装 公斤  

48 燕麦片 定制包装 公斤  

49 八角 散装 公斤  

50 粽子（个） 定制包装 公斤  

51 汤圆 定制包装 公斤  

52 其他副食品    

2、食堂食材生鲜菜类 

 

 

（二）服务要求 

1、配送时间节点：生鲜菜类每天早晨 6：30 前送到各点，副食品类每天上班时间

上午 8：30 至 12：00，下午 16：00 至 17：30。如有追加需求订单，应在 2 小时内送

达。 

2、服务期限：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为服务期。 

3、如发生采购食材未在清单内，由采购人按实际情况进行调配采购。 

四、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所提供的物品价格必须以“河源市农业局”网站中公布的河源市区菜篮子报价为基

准单价，进行价格下浮率报价。不属于河源市农业局网站上公告的产品，其基准价通过

市场调查方式确认，方式如下： 

1）在进行调查时，采用现场购买、结算的方式对相关商品的零售价进行市场调查。 

序号 名称 单位 备注 

1 各种肉类 公斤  

2 各类水产类 公斤  

3 各种蔬菜类 公斤  

4 其他用于食堂的产品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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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相关商品零售价的调查结果，选取最低价为相关商品本月的基准价。 

3）调查过程中产生的商品购买费用由相关中标人负责支付。 

所报价格包含了货物的运输费，储存费，人工成本、检验、检疫、合理利润及发票

税费等所有费用。 

2.质量标准 

1)供货商所提供产品质量必须要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不得有掺假、变质、变味、过

期等现象出现，严禁伪劣、假冒、无证不合格物品。 

2)食品包装：包装袋完整，并印有注册商标、产地及原产地（种植地）、生产厂家

名称、厂址、出厂日期、产品质量等级、保质期限、产品成份、厂家电话号码。 

3)供货商在供应过程中，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如变质等情况，经查

实后确属供方责任，中标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及时更换产品、负责食物中毒人员医

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并视情况严重性追究法律责任。 

4)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干爽、不霉烂，整齐、均匀、完整，无虫蛀、

无杂质，保持应有的色泽。中标方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保证营养丰富、绿色安全、易存

放、食用方便，保质期长。从加工、包装、运输、贮存到销售全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采购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供应的产品进行品质抽检，对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的产品有权

拒绝接受，对抽检不合格、经告知不改正的，采购方有权中止合同。 

5)包装要求：包装与标志要求：包装：独立包装，要求清洁、干燥、牢固，无污染、

无异味、无霉变现象。 

6)供货商在实际供货时，若被发现提供的货物未能达到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有

关要求，将按有关法规进行处罚。 

3.运输要求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

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

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 注意

通风散热；应小心轻卸，严防机械损伤。 

4.交货期：合同签订后，根据用户要求按批次供货。 

5.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6.付款方式：按月结算。 

7.其他要求：为确保所供货物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供货商每半月对所供货物价格报

备一次，如价格调幅较大，需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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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 

由采购人、供货商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 

 


